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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教助„2021‟1 号 

 
 

 

各普通高中，安庆大别山科技学校，各中心学校，实验小学，

各民办学校： 

为切实做好 2021 年春季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

根据省市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全面落实资助政策 

全面落实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学生资

助政策，确保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。现将各项

资助政策进一步明确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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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前教育：在我县普惠性幼儿园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幼儿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幼儿、特困救助供养幼儿、孤残幼儿、烈

士子女、困难残疾幼儿和残疾人子女，以及因遭遇突发事件陷入困

境的家庭幼儿均纳入资助对象，按每人每学期 500元予以资助。 

2.义务教育：在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建档立卡学生、

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

学生，以及因遭遇突发事件陷入困境的家庭在校寄宿生均纳入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范围，其中小学在校寄宿生按每生每学

期 500元、初中在校寄宿生按每生每学期 625元给予补助，非寄

宿生按照同学段在校寄宿生标准的一半给予补助。 

3.普通高中 

（1）国家助学金：在我县普通高中就读、具有正式学籍的

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

学生、孤残学生、烈士子女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

女，以及因遭遇突发事件陷入困境的家庭学生均享受国家助学金，

按平均每生每学期 1000 元的标准予以资助（可根据贫困程度分

为 500 元、1000 元、1500 元三个档次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学生享受最高档次 1500元）。 

（2）免学杂费：在我县普通高中就读、具有正式学籍的建

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，以及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、

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均为免学杂费对象，

免费标准为：岳西中学、汤池中学每生每学期 850 元，店前中学

每生每学期 700元，华正高中每生每学期 35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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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中职学校 

（1）国家助学金：在我县中职学校就读、具有正式学籍的

学生享受大别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优惠政策，高一、高二年级学生

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，按平均每生每学期 1000 元的标准予以资

助（可根据贫困程度分为 500 元、1000 元、1500 元三个档次，

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享受最高档次 1500元）。 

（2）免学杂费：在我县中职学校就读、具有正式学籍的学

生享受大别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优惠政策，高一、高二、高三年级

学生均为免学杂费对象，免费标准为：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学期

1200元，理科类专业每生每学期 1500元，开学时直接免收。 

5.校（园）内资助 

各校要按规定比例（公办幼儿园和公办普通高中不低于事业

收入的 3%，公办中职学校不低于事业收入的 5%，民办幼儿园不

低于保教费收入的 5%，民办普通高中不低于学费收入的 5%）足

额提取校（园）内资助资金，坚持“足额提取、先提后支、分帐

核算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确保全部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勤工

助学、减免学费、设立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支出。各

校要进一步规范校（园）内资助的申请、审核、审批、公示和发

放程序。校（园）内资助资金一律实行打卡发放。 

二、扎实推进精准资助 

1.精准识别资助对象。资助中心将以适当方式共享县扶贫办、

县民政局、县残联相关系统最新数据，县内户籍学生利用学籍管

理系统与相关部门最新系统数据进行比对认定，外县户籍学生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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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”和“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

资助管理系统”自动识别结果。各校要在数据比对结果和“两个

系统”自动识别结果的基础上，对所有在校生逐个摸排核实，建

立完善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，并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比对

识别出来的资助对象不重不漏。通过比对识别出来的资助对象不

再填写《安徽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，因遭遇突发事

件陷入困境的家庭学生需填写《安徽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

请表》，按规定程序进行评定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.精准发放资助资金。按照财政直达资金监管要求，发放给

学生个人的资助资金由教育局统一打卡发放。学前教育资助资金、

义务教育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均通过家长“一卡通”账户发放，

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均通过学生资助卡发放。各校务

必规范、准确、完整填写各学段受助学生信息表（样表请在资助

QQ 群下载），4 月 10 日前报资助中心审核汇总，4 月 30 日前完

成打卡发放。 

3.精准录入资助信息。各校要安排专人负责“全国学生资助

管理信息系统”和“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资助管理系统” 的

应用管理，在 5 月 15 日前将本学期受助学生信息录入“两个系

统”，确保录入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加强资助工作宣传 

1.加强政策宣传。各校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，广泛利

用各种媒介，采取有效方式加强资助政策宣传，把有关资助对象

的评定条件、资助标准、申请程序等信息准确地告知学生和家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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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党和政府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关怀宣传到位；要确保受助学生信

息表中填写的家长联系方式准确有效，要及时通过合适方式将资

助结果告知学生和家长，合理引导家长在民意调查中客观地对学

生资助、民生工程工作进行评价；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重要作

用，全面展示资助政策落实成效，讲好资助故事。各校每月至少

报送 1篇资助工作信息，信息报送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核。 

2.深化资助育人。各校要把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

作为学生资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作为学校立德树人工作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要构建物质帮助、道德浸润、能力拓展、精神激

励有效融合的长效机制，形成全员参与、各部门密切配合、各教

育教学环节统筹协调的资助育人氛围，培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

观、就业观和价值观,充分发挥资助育人作用，引领青年学生成

长成才。 

四、强化责任落实 

1.明确主体责任。各级各类学校校（园）长是学生资助工作

第一责任人。各校校（园）长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切实把好政

策落实关、资助程序关、名单审核关、信息报送关和信息安全关，

确保学生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到位。 

2.建立应急机制。各校要及时掌握因病、因灾等突发事件致

贫致困的学生信息，对遭遇突发变故致贫、返贫的学生提供应急

救助，牢牢兜住不因贫失学、辍学的底线。 

3.推进信息公开。各校要将认定的资助对象、资助标准按照

规定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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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。规范设立举报信箱，公布投诉电话，主动

接受社会监督。 

4.加强档案管理。及时做好学生资助纸质档案资料的收集、

整理、装订、归档工作。要做到材料有封面、整理有顺序、归集

有装订、分装有专盒、保存有专柜。 

5.强化监督检查。教育局将联合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，

对学生资助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，对政策执行不到位、信

息报送不及时、报表数据不精准以及虚报冒领等行为，按照有关

规定追责问责。 

 

 

岳西县教育局 

2021 年 3月 19日 

 

 

 



 

 
 

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岳西县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9日印发 
 


